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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独资企业注销登记

办事指南(简版)
受理范围

盈江县行政区域内符合《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个人独资企业注销登记。

    二、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1.个人独资企业因投资人决定解散；

2.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

3.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

   三、受理形式
1、窗口受理

地址：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市管局窗口（盈江县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19号）。

提交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络受理

网址：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ynaic.gov.cn）、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http://ynzwfw.yn.gov.cn）

受理时间：全天受理。
 四、申请材料

个人独资企业申请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要求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由企业投资人签署。
需粘贴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影印件。

	
	
	□复印件
	
	
	

	2
	投资人或者清算人签署的清算报告
	■原件
	1份
	
	

	
	
	□复印件
	
	
	

	3
	清算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的证明
	□原件
	1份
	
	

	
	
	■复印件
	
	
	

	4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
	1份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
	申领的所有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原件。

	
	
	□复印件
	
	
	


  注 ： 

1、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无需提交第2、3项材料，需要提交《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2、申 请 材 料 所 需 相 关 文 书 、 表 单 可 在 办 理 窗 口 领 取 或 链 接http://www.ynaic.gov.cn、http://ynzwfw.yn.gov.cn下载。
    五、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二条）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六、许可收费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七、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1、许可决定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场或在承诺时限内制定相应证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或者《登记驳回通知书》。

    2、送达方式

    申请人可到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领取或由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送达。

八、咨询

窗口咨询：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市管局窗口（盈江县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19号）。

电话咨询：0692-8119102
网络咨询: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ynaic.gov.cn）、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http://ynzwfw.yn.gov.cn）
九、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电话投诉：0692-8187788
信函举报：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网络投诉：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ynaic.gov.cn）、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http://ynzwfw.yn.gov.cn）
附件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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